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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復康會社區復康網絡  

 

標準十二：服務單位盡量尊重服務使用者在獲得所需的資料下

作出服務選擇及決定權利  

目的  

 

1.  制訂政策和程序，確保服務使用者掌握服務單位運作上可能影響其所獲

服務事宜的資料。  

2.  制訂的政策和程序，確保服務使用者在合適的情況下有機會根據所獲服

務的資料作出選擇及決定。  

3.  為職員提供明確指引，以確保職員明瞭及推行有關程序。  

 

政策  

1.  服務單位須制訂程序說明職員在甚麼情況下，將影響服務的資料盡快知

會服務使用者。  

2.  服務單位須制訂程序說明職員在適當的時候讓服務使用者作選擇及決

定。  

3.  服務使用者在作出任何決定前，職員必須提供足夠資料，並確保服務使

用者清楚明白所得的資料，及了解所作決定之後果。  

 

提供資料的內容及方法  

1. 為了讓服務使用者可以在獲得所需的資料後作出服務選擇的決定，服務

單位會主動為服務使用者提供有關服務單位運作之所需資料如：更改開

放時間、活動更改、外賓參觀、職員變動、設施轉變及緊急事故等。  

2.  為了讓服務使用者容易掌握所需的服務資料，故每當向他們講解有關資

料時，應以簡單易明的語句表達；而表達渠道亦應盡量利用不同的方

式，例如：告示、單張、口頭通知、短訊、電郵及電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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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確保服務使用者在作出決定前己掌握所需的有關資料：  

i. 提供資料：服務單位須向服務使用者提供所需的資料，包括有關負

責同工姓名、接受服務日期、時間、地點及內容、服務單位可提供

之配套資源及可以有的選擇。  

ii. 為有需要的服務使用者解釋資料及所作決定之後果：若服務使用者

因為文化程度差異或其他原因而未能自行閱讀有關資料，服務單位

須向服務使用者解釋有關資料及有關決定所涉及的後果。  

iii .  家人 /照顧者參與：倘服務使用者因為思維障礙而未能掌握所給予的

資料及其所作決定之後果，負責同工須邀請服務使用者之家人 /照顧

者一起參與決定過程。  

2.  確保當服務單位運作有轉變時，有關的安排能在合適時間知會服務使用

者：  

i. 當有影響服務單位運作的情況出現，例如：服務單位更改開放時

間、活動場地轉變、活動取消、服務單位設施維修及職員變動等，

負責同工須於指定期限前透過合適渠道，通知受影響的服務使用者

及有關人士。詳情可參閱 "有關服務單位運作轉變的通知安排 "附錄

表 12.1。  

ii. 當遇有突發事故 (即時影響服務單位運作的事情，例如颱風及暴雨警

告、其他天氣轉變、暫停水電供應等 )，當值同工須盡快通知各同工

採取合適渠道知會各有關的服務使用者。而當值同工亦須在可行情

況下在服務單位當眼處張貼通告。  

3.  確保服務使用者在接受服務過程中，能清楚知悉服務的安排詳情，並有

權選擇其認為合適服務。服務單位必須尊重服務使用者所作的決定，服

務單位會根據服務使用者接受服務的過程分作二個階段：  

 a. 申請服務及需要評估階段  

i. 同工需簡單向服務使用者介紹服務單位的宗旨、手法、對象、服務

內容及收納準則 (參閱標準 10 政策及程序文件 )。  

ii. 倘服務單位未能向服務使用者提供服務，負責同工需向服務使用者

詳情解釋原因，在可行範圍內作出轉介，並需將資料紀錄。 (參閱標

準 10 政策及程序文件 ) 

iii .  當為服務使用者進行服務需要評估時，負責同工須清楚向服務使用

者解釋有關評估結果，負責同工須於評估後兩星期內提供有關建議

活動的詳情，並讓服務使用者有選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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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提供服務階段  

當有影響服務安排之改變，無論是已預計的或突發的情況下發生，負責

同工應盡快以合適渠道，通知受影響的服務使用者或有關人士；並在情

況許可下，提供其他合適的服務選擇。  

i. 職員變動：倘若服務單位有職員變動，中心經理或負責同工須在最

少兩個星期前通知服務使用者。若活動前臨時更改負責同工（例如

同工身體不適），則有關同工須儘快通知服務使用者，並須向他們

解釋有關變動可能帶來之影響。  

ii. 活動更改：服務單位在舉辦活動前，如有需要更改活動時間、地點

或負責同工，負責同工須於最少兩天前通知已報名的活動參加者。  

 

推廣及同工培訓  

1. 本政策及程序均公開讓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同工及其他關注人士閱覽

或可向當值同工查詢。  

2.  服務單位會定期透過「服務通訊」或其他渠道發放最新的服務資料，亦

歡迎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同工及其他關注人士就有關方面表達意見。 

3.  倘內部單位出現人事變動，由每中心的中心經理負責通知各同工  

4.  社區復康網絡同工在入職時將獲悉本政策及程序的內容，以貫徹執行有

關政策和程序。  

 

相關參照資料  

1.  服務質素標準 9、 10 及 11 政策及程序文件  

 

 

 

 

 

最新檢討及修訂日期： 2024 年 6 月  

發佈：由高級經理於同工會議上向各同工發佈，並於發佈後兩星期內陳列

於服務單位內供公眾閱覽  

檢討：高級經理會議於 2026 年 6 月底前檢討有關政策  

 


